附件1

2026年度苏州市
重大版权推广运用项目指南

[bookmark: _GoBack]为鼓励版权作品创作研发，繁荣文化科学艺术事业，促进版权产业发展，推动全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苏州市版权局设立苏州市重大版权推广运用计划项目，引导企事业单位加强具有重要经济和社会价值的版权作品、产品的推广和运用。为做好2026年度项目申报工作，特发布本指南。
一、支持重点
本项目主要支持文学艺术、音乐美术、曲艺戏剧、影视、计算机软件、工艺设计等类版权作品的推广运用，如申报作品为包含在硬件产品中的软件作品或需与硬件产品同时使用的软件作品，则软件应占整个产品价值的主要部分，且须提供相应证明。
二、申报条件
1.申报人应为在苏州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从事与版权作品创作研发与推广运用相关业务活动，同时符合以下各项条件：
（1）为所申报作品版权的权利人，且申报作品已获得著作权登记证书，作品登记时间须在2021年6月1日之后；
（2）申报项目所涉作品创作导向正确，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品具有明显独创性，内容积极向上，具有较强的版权转化、版权交易能力；
（3）具备扎实的版权工作基础和较强的版权推广运用能力；
（4）经营或业务开展情况良好，资信等级较高，财务制度健全规范，至申报截止日，已完整运行一个会计年度及以上；
（5）在业务活动中守法诚信，无恶意侵害版权行为或其他违法行为。
2.所申报项目如获立项，实施时间不超过两年，即须于2028年6月底前完成并验收结项。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报人，原则上不得申报本项目：
（1）近五年内在苏州市公共信用信息数据库中存有不良信用记录；
（2）两年内有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或有其他行政处罚记录；
（3）同一申报人同一申报项目当年度已经获得市财政其他专项资金支持；
（4）此前已经承担版权推广运用项目但尚未验收结项。
三、申报要求
1.申报人登录“苏州市版权项目申报平台”（http://szbq.xcb.suzhou.com.cn/）填报《项目任务书》，并上传相关证明材料：
①申报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②上年度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复印件；
③相关作品著作权登记证书复印件；
④近五年的效益证明材料（包括经济或社会效益）；
⑤与申报项目相关的其他证明材料。
2.所有复印件均须加盖公章。
3.申报材料须全面、真实、客观。
4.暂不需要邮寄纸质材料。
四、申报程序
项目按属地管理原则逐级上报审核。
1.申报人申报
申报人按要求于6月15日前登录申报系统提交申请。
2.归口管理部门初审
所在县级市（区）版权管理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核，7月1日前完成初审，对符合申报条件的申报材料出具推荐意见。
3.主管部门复审
市版权局对各县级市（区）版权管理部门推荐的申报材料进行复审，将符合要求的项目提交专家评审小组进行评审。
五、评审结果设置
2026年度苏州市重大版权推广运用项目拟评定一类项目和二类项目，共计15项，并给予相应的扶持资金。

